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 

上市公司股票简称：沃华医药 

股票代码：002107 

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王驾宇、王维莉 

股份变动性质：增加 

 

 

签署日期：2009 年1 月16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收购管理办法》）

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——权益变动

报告书》及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编写本报告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。 

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报告书已全面

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、控制的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公司的股份，截止至本报告签署之日，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，

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持续交易本公司股

票。 

四、本次股东持股变动行为无需获得政府部门批准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释 义 

 

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，除非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：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王驾宇、王维莉 

沃华医药、公司：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报告书：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 

《证券法》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

《收购办法》：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 

深交所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元： 指人民币元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第一节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概况： 

1、姓名：王驾宇  

性别：男        国籍：中国 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：无 

在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情况：无 

2、姓名：王维莉  

性别：女       国籍：中国 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：无 

在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情况：无 

二、关联关系：姐弟 

三、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

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。 

 

第二节  持股目的 

1、非常看好沃华医药长期发展前景。 

2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沃华医药流通股4,487,730股,占沃华医

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.47%。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 个月有可能增

加或减少其在沃华医药拥有的股份权益。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三节 权益变动情况 

1、权益变动方式 

截止2009年1月16日收盘，王驾宇及其关联一致行动人王维莉通

过参加公司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和从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

公司股份，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4,487,730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

数的5.47%，其中1,287,730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。 

2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具体情况 

日期 
增持数量

（股） 

增持价格区

间（元/股）
增持方式 

占公司已

发行股份

总数比例 

2008年3月 425,100 24.25-27.65 市场竞价 0.52% 

2008年5月 11,900 25.81-29.78 市场竞价 0.01% 

2008年8月 3,200,000 22.76 参与定向增发 3.90% 

2008年9月 850,730 22.49-25.7 市场竞价 1.04% 

合计 4,487,730   5.47% 

 

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

除以上买卖公司股份情况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

前六个月内没有其它买卖沃华医药股份的行为。 

 

第五节 其它相关说明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王驾宇、王维莉未意识到《证券法》中规定

姐弟二人为关联人，合计持股超过5%需要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

构、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作出书面报告，由此触发了持股超过5%

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，直至2009 年1月15日才向上市

公司报告，特此说明。 

 

第六节 备查文件 

一、备查文件 

1、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

2、本报告书文本 

二、备查文件备置地点： 

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

电话：0536-8553373 

联系人：赵海亮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

 

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，或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王驾宇、王维莉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〇〇二 九年一月十六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表 

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

基本情况 

上市公司名称 
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
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潍坊市 

股票简称 沃华医药 股票代码 002107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名称 
王驾宇、王维莉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注册地 
 

拥有权益的股份 

数量变化 

增加√ 

减少□ 

不变，但持股人发生变化

□ 

有无一致行动人 
有□ 

无√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是否为上市公司 

第一大股东 

是□ 

否√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是否为上市公司 

实际控制人 

是□ 

否√ 

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选） 

执行法院裁定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√    继承□ 

协议转让□                    赠与□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□        其他□（请注明） 

间接方式转让□                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√      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

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

持股数量：0 

持股比例：0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

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

变动数量：4,487,730股 

变动比例：5.47%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

续增持或减持 

是√ 

否□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

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

是√ 

否□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王驾宇、王维莉 

 

日期：2009 年1 月16 日 

 


